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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重伤昏迷急用钱
子女不知银行卡密码干着急

去年2月，张某被车撞成“脑挫伤”后

昏迷不醒，妻子赵某也随之住院治疗，行动

受阻，好在意识清醒。夫妻俩同时住院，高

昂的医疗费用渐渐变成子女沉重的负担。

张某夫妻育有一儿一女，家里经济状

况都很一般，为了给父母治病，早已捉襟见

肘。眼看着子女们为了筹钱四处奔波，赵

某突然想起丈夫曾在银行存过一笔30万

元的存款。得知这个消息后，张某儿子很

快在家里找到一张农商银行卡，但没高兴

太久，因为发现家里除了父亲，根本没人知

道银行卡密码。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某儿子拿着

银行卡来到银行网点，不出意外，银行工作

人员拒绝了他的取款要求。本着对储户负

责的原则，银行要求由储户本人亲自办理

密码挂失业务，再进行取款。

“可是父亲至今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怎么来取款？”无奈之下，他只能胡乱猜测

银行卡密码，但父亲生日、母亲生日、电话

号码试了一遍，都没有成功。

“我们不是贪图这些钱，父亲随时有生

命危险，母亲也在住院，我们想把能用的钱

都用上，给他们治病，不想留遗憾。”有了“救

命钱”却取不出，这可急坏了张某一家人。

银行“特事特办”
“救命钱”直接汇入医院

银行为了保证储户利益、规避风险，本

无可厚非，但如果遇到急需用钱的情况该

怎么办？

从法律角度来说，最保险的处理方式

是让客户家属通过司法途径取得认定无民

事行为能力、确定监护人的法律依据，获取

有力授权，再来办理支取业务，但这无疑会

使客户承担较大时间成本，张某的病情根

本等不了。

为此，农商银行决定特事特办，为张某

一家开通“绿色通道”。首先是对张某的情

况及家庭成员状况进行调查核实，随后要

求当地医院出具证明，证明张某目前病情

危急，并认定张某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同

时要求张某所在村委会出具确定张某监护

人的证明。

针对张某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现状，银

行方认为其配偶赵某为法定第一顺位监护

人，相关业务应由赵某代理，且银行账户内

30万元资金系夫妻共同财产，其中15万

元应属赵某所有，故答应先支付15万元用

于二老就医，相关手续由赵某办理。

考虑到赵某行动不便，银行工作人员

上门服务，在核实张某病情、判断大概治疗

费用、询问其他家属意见之后，由赵某办理

了丈夫张某名下银行账户的密码挂失手

续，并从账户内支取15万元，随后对账户

余额进行了止付。第一笔“救命钱”当天就

到位了。

半个月后，张某病情加重，转入省人民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张某儿子又要求支取

剩余款项。农商银行与省人民医院联系核

实并由医院出具相关证明，最终将剩余款

项直接转入医院账户，解决了张某一家的

燃眉之急。

典型意义：
浙江天台农商银行合规风险部业

务主管项赟表示，日常生活中，张某的

遭遇并非个例。一边是等着“救命”的病

人家属，一边是银行的规章制度，这其实

是一次“情”与“法”的碰撞。银行对此不

仅要防范客户资金被其家属

挪作私用或者占为己有，还

要防范自身的法律风险。

本案中，银行“特事特办”

的处置从情理上来说无可非

议，但从法律角度来说仍存在

一些认知误区：一是关于无民

事行为能力的认定，应当由法院通过特别

程序作出裁定，且应当由其近亲属或者其

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法院提

出申请。医院出具的对于病人民事行为能力

认定的证明，在司法程序中属于鉴定意见，其

法律效力当然不及司法鉴定。二是关于夫妻

共同财产的认定，银行存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不能一概而论，关键是举证存款来源是

否符合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

银行方面要求客户亲属开具一系列证

明，正是为了尽可能规避这些风险。对于

银行方来说，既要遵循法律规定，又要顾虑

声誉风险，因而在处置过程中必须认真调

查、核实情况，根据个案情形，具体评估分

析风险，妥善处理客户“等不了”与银行“办

不了”的矛盾。同时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明

材料，并确保专款专用。

本报记者 陈岚 通讯员 王涛

为进一步落实普法责任，深入推进以案释法工

作，省普法办组织开展了2018年度十佳以案释法

经典案例评选。征集活动共收到11个地市及省高

院、省检察院、省建设厅、省市场监管局和省农信联

社等省直单位报送案例78篇。

为提高案例评选的客观性，省普法办组织浙江

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各位专

家从案例典型新颖、办理过程流畅清晰、办理结果

合法合理及法理分析深刻到位等方面进行认真点

评，评选出了“年度十佳以案释法经典案例”和“十

佳以案释法提名案例”。

获奖案例将通过浙江法制报、东方法苑杂志、

“浙江普法”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宣传发布。

在法治宣传教育中推行以案释法，是我省“七

五”普法规划的重点工作，也是提高法治宣传教育

实效性的有效举措。

省司法厅副厅长劳泓介绍说，下一步将完善以

案释法工作的征集、评选和宣传等机制，每年定期

组织实施，作为普法依法治理的常态化工作，让热

点案件成为全民法治公开课，不断提高法治宣传教

育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案例一：商业性使用影视剧截图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报送单位：省高院

案例二：校园套路贷系列案

报送单位：省检察院

案例三：重病客户账户里“救命钱”支取案件
报送单位：省农信联社

案例四：二手房短期价格暴涨58万，卖家收取定金后欲违约

报送单位：杭州市普法办

案例五：丈夫出轨还给“小三”送房，妻子能要回这份“赠与”吗？

报送单位：杭州市普法办

案例六：生活垃圾混收混运案

报送单位：宁波市普法办

案例七：只因小聪明 痛失九套房

报送单位：温州市普法办

案例八：“旅馆灭门案”凶手的双面人生

报送单位：湖州市普法办

案例九：猎杀两只鸟被判刑

报送单位：衢州市普法办

案例十：从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看保证责任

报送单位：台州市普法办

2018年度十佳以案释法经典案例评选结果出炉

让热点案件成为全民法治公开课

重病客户账户里“救命钱”支取案件

老人重伤昏迷无法取钱 银行“特事特办”解燃眉之急
本报记者 陈赛男
报送单位：省农信联社

急着用钱治病，可是不知道密码，看着银行卡干着急，你说愁人不？不久

前，家住天台县的张某一家就曾为这事儿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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